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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雙軌訓練旗艦計畫」2010年認證期末考試

補考報名表
1、 作業說明:

1. 參加對象及資格：未通過本（２０１０年）年度4月份與5月份認證期末考試之訓練生（含缺考者）。

2. 報名及考試費用：免費。（僅適用於已參加２０１０年認證期末考試未通過者或缺考者。）
3. 考試範圍：與本（２０１０年）年度4月份與5月份認證期末考試相同。
4. 考試通過者可獲得德國工商總會（DIHK）認證證書。
5. 考試時間：請參考附件一（時間如有變動，考試中心將另行正式公告，不在個別通知。） 
6. 考試地區：請參考附件一（考區如有變動，考試中心將另行正式公告，不在個別通知。） 
7. 報名截止日期：2010年6月5日（以郵戳為憑） 。
8. 報名方式：請填妥報名表並貼妥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以掛號寄回,信封上請註明2010年認證期末考試補考報名,收件地址：11012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19樓之10 / 博智顧問有限公司/ 傅小姐 收
9. 訊息公告參考網址:  

     http://www.dwb-training.com.tw
     http://www.tai-ger.nat.gov.tw
     http://www.tsvtc.gov.tw

	「雙軌訓練旗艦計畫」2010年認證期末考試

補考報名表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 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申請 （填表前請詳閱說明）

填表說明及報名方式:

1.請依成績單所記載的職類及未通過的考試項目填寫。

2.報名方式:採通訊報名,填妥本報名表後請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以掛號寄回,信封上請註明「2010年認     -證期末考試補考報名」。

3.收件地址: 11012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19樓之10 / 博智顧問有限公司 / 傅小姐 收  

  聯絡電話:02–8758-5823

	考   生
姓   名
	
	出生日期
	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
	
	身 分 證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統一編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   英文姓名

（有護照者請依護照上記載填寫）
	
	自選考區

（請見附件一考區資料）
	 

	郵遞區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（   ）
通訊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


	報考職類
	
	原就讀

學校
	

	考試項目

（請勾選）
	□學科  □術科

	---------請 考 生 將 新 式 身 分 證 正 反 面 影 本 黏 貼 於 下 方---------

	

	考試中心受理欄
	
經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2010年認證期末考試補考報名時間與場次表
附件一

	序號
	職類
	補考考場設置學校
	補考考試時間

	
	
	
	日期
	學科
	術科

	1
	工商企管高級管理
	致理技術學院
	6月14日
	10:00-11:30
	11:00-18:00

	2
	工商管理
	僑光科技大學
	6月21日
	09:30-12:00
	10:30-18:00

	3
	工業電子科技高級
	清雲科技大學
	6月23日
	09:00-11:00
	10:30-18:00

	
	
	高苑科技大學
	6月23日
	09:00-11:00
	10:30-18:00

	4
	工業機械
	清雲科技大學
	6月25日
	09:00-11:00
	13:00-18:00

	
	
	南亞技術學院
	6月25日
	09:00-11:00
	13:00-18:00

	5
	工業機械高級
	東南科技大學
	6月25日
	10:00-12:00
	13:00-17:00

	
	
	南台科技大學
	6月25日
	10:00-12:00
	13:00-17:00

	6
	汽車製造維修
	永達技術學院
	6月3日
	09:00-12:00
	11:00-18:00

	7
	物流及大賣場管理
	清雲科技大學
	6月22日
	09:30-12:00
	10:30-18:00

	
	
	南亞技術學院
	6月22日
	09:30-12:00
	10:30-18:00

	8
	美髮設計
	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
	6月8日
	10:00-11:40
	13:00-18:00

	
	
	南亞技術學院
	6月8日
	10:00-11:40
	13:00-18:00

	
	
	樹德科技大學
	6月8日
	10:00-11:40
	13:00-18:00

	9
	烘焙
	莊敬高職
	6月23日
	09:00-12:00
	13:00-18:00

	10
	商務行政
	南亞技術學院
	6月18日
	10:00-12:00
	11:00-17:00

	11
	飯店管理
	景文科技大學
	6月24日
	09:30-11:30
	10:10-17:00

	
	
	環球技術學院
	6月24日
	09:30-11:30
	10:10-17:00

	
	
	勤益科技大學
	6月24日
	09:30-11:30
	10:10-17:00

	12
	微科技
	南亞技術學院
	6月14日
	09:00-11:00
	11:10-12:00
13:00-18:00

	
	
	高苑科技大學
	6月14日
	09:00-11:00
	11:10-18:00

	
	
	正修科技大學
	6月14日
	09:00-11:00
	11:10-18:00

	13
	微科技高級
	南亞技術學院
	6月18日
	10:00-12:00
	13:00-18:00

	
	
	正修科技大學
	6月18日
	10:00-12:00
	13:00-18:00

	14
	連鎖店管理
	致理技術學院
	6月23日
	09:30-11:30
	10:30-17:00

	
	
	德明財經科技大學
	6月23日
	09:30-11:30
	10:30-17:00

	
	
	清雲科技大學
	6月23日
	09:30-11:30
	10:30-17:00

	
	
	僑光科技大學
	6月23日
	09:30-11:30
	10:30-17:00

	
	
	建國科技大學
	6月23日
	09:30-11:30
	10:30-17:00

	
	
	高苑科技大學
	6月23日
	09:30-11:30
	10:30-17:00

	15
	銷售
	光華女中
	6月23日
	09:30-11:30
	10:30-17:00

	16
	機械與驅動科技電子高級
	勤益科技大學
	6月25日
	09:30-12:00
	10:10-17:00

	17
	機電整合
	德霖技術學院
	6月25日
	09:00-12:00
	10:00-17:00

	
	
	華夏技術學院
	6月25日
	09:00-12:00
	10:00-17:00

	
	
	清雲科技大學
	6月25日
	09:00-12:00
	10:00-17:00

	
	
	南亞技術學院
	6月25日
	09:00-12:00
	10:00-17:00

	
	
	建國科技大學
	6月25日
	09:00-12:00
	10:00-17:00

	
	
	高苑科技大學
	6月25日
	09:00-12:00
	10:00-17:00

	18
	機電整合高級
	東南科技大學
	6月12日
	09:00-12:00
	13:00-18:00

	
	
	清雲科技大學
	6月12日
	09:00-12:00
	13:00-18:00

	19
	餐飲服務
	莊敬高職
	6月23日
	10:00-12:00
	13:00-18:00

	
	
	永平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	6月23日
	10:00-12:00
	13:00-18:00

	20
	餐飲料理
	莊敬高職
	6月23日
	09:00-12:00
	13:00-18:00

	21
	餐飲專業
	德霖技術學院
	6月23日
	09:30-11:30
	10:30-18:00

	
	
	環球技術學院
	6月23日
	09:30-11:30
	10:30-18:00

	22
	餐飲管理
	北台湾科學技術學院
	6月24日
	09:30-12:00
	10:30-18:00


說明：
1.  考試中心保留變更的權利，如有變動將另行正式公告。
2.  各考場之詳細資訊可洽各校聯絡人或於訊息公告參考網址中查詢。

附件二
「雙軌訓練旗艦計畫」認證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
1. 考生應按規定之考試開始時間入場，遲到逾20分鐘者，不得入場；其已依規定時間入場應試者，考試開始40分鐘內不得離場。違反上述規定，強行入場或離場者，取消其考試資格。
2. 誤入試場者，不得擅自出場，應舉手報告監考人員處理。考試開始20分鐘內發現誤入試場者，由監考人員連絡試務人員陪同至規定試場應試，並扣減該科成績5分。考試開始20分鐘後始發現擅自入場者，應於考試開始40分鐘後，收回試卷，勒令出場，並將該事實記載於監考記錄表內，該科成績不予計分。
3. 凡經作答後，始發現在同一試場坐錯座位者，扣減該科成績5分。
4. 經監考人員發現交換座位應試者，扣減該科全部成績。　
5. 考生除必用之書寫文具及簡單型計算器外，不得攜帶書籍、具有通訊、記憶等功能或其他有礙試場安寧、考試公平之各類器材、物品入場；計時器之鬧鈴功能須關閉；有關個人之醫療器材如助聽器等，須先報備並經檢查方可使用。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五分。 　

6. 前項所稱之簡單型計算器，指不具事先儲存、程式設計及電子字典之功能者，如經查明具有通訊、記憶等功能者，以夾帶論處。 　

7. 考生應攜帶附有照片之身分證件入場應試，並將身分證件置放桌面右上角，以便查驗。未帶身分證件者，如經監考人員查核確係考生本人無誤者，先准予應試。
8. 考生在開始作答前，應先檢查試題紙、答案卷是否齊備、完整，如有缺漏、污損或錯誤，應即舉手請監考人員處理。　
9. 考生作答時應保持答案卷清潔與完整，無故污損、破壞卷紙或作任何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等違者，得視其情節加重扣減該科全部成績。
10. 考生答案卷限用黑色或藍色筆書寫，違者扣減該科答案卷成績2分；考生應在規定作答區內作答，違者扣減該科答案卷成績2分；考生如因違反作答規定致評閱人員無法辨認答案者，該部份以零分計算。　
11. 考生在考試進行中，發現試題印刷不清時，得舉手請監考人員處理，但不得要求解釋題意；如答案卷卡或文具不慎掉落，應舉手通知監考人員後再行撿拾，否則依其情節輕重，提報議處。　
12. 考試開始後至交卷前，考生中途不得藉故擅自離場，如因病經准暫時離場者，須由監考人員聯絡試務人員陪同離場，前往試務辦公室或指定地點治療，經治療後如考試尚未結束，可准其入場繼續考試，但不得請求延長時間或補考。　

13. 考生不得有下列各項行為，違者一律取消其考試資格： 

· 請他人頂替代考或偽造證件應試。
· 脅迫其他考生或監考人員幫助舞弊。
· 集體舞弊行為。
· 電子通訊舞弊行為。
· 夾帶、抄襲、傳遞、交換答案卷或答案卡、以自誦或暗號告人答案或故意將答案供人窺視抄襲等舞弊情事。
· 左顧右盼、相互交談、意圖窺視或抄襲他人答案，或意圖便利他人窺視答案，經勸告不聽者。
14. 考生不得無故擾亂試場秩序或影響他人作答，初犯者扣減其該科成績2分；再犯者即命其離場，並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；惡意或情節重大者，取消其考試資格。  

15. 考生應於考試離場前，將答案卷、試題紙一併交監考人員驗收，不得攜出試場外，違者扣減該科全部成績。考生一經離座，應即繳交答案卷及答案卡，不得再行修改答案，違者扣減該科成績5分，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該科全部成績。  
16. 考生於考試結束鈴（鐘）聲響前提早離場者，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、高聲喧嘩或宣讀答案，經勸止不聽者，視情節扣減該科成績。 
17. 考生於考試結束鈴（鐘）聲響畢，應即停止作答，仍繼續作答者，扣減該科成績2分，經警告後仍繼續作答者，再行扣減該科成績3分；情節重大者，扣減該科全部成績。
18. 本辦法所列扣減違規考生成績之規定，均以扣減各該科、卷、卡之成績分別至零分為限。 
19. 其他未規定而有影響考試公平、考生權益之事項，應由監考或試務人員予以詳實記載，提請考試委員會討論，依其情節予以適當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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